


书书书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

总论　债权　物权

主 编　刘德权
副主编　俞宏雷　郭继良　王　松

人民法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刘德权主编．－北京：人民法院出
版社，２００９．１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２１７－７６６－６

　Ⅰ．最…　Ⅱ．刘…　Ⅲ．司法－观点－研究－中国　Ⅳ．Ｄ９２６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０８）第２０６６６５号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
刘德权　主编

责任编辑　纪　梁
出版发行　人民法院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２７号 （１００７４５）
电　　话　（０１０）６７５５０５８１ （责任编辑） ６７５５０５１６ （出版部）

６７５５０５５８　６７５５０５５１ （发行部）
网　　址　ｈｔｔｐ：／／ｃｏｕｒｔｐｒｅｓ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
Ｅ－ ｍａｉｌ　ｃｏｕｒｔｐｒｅｓｓ＠ｓｏｈｕ．ｃｏｍ
印　　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７８７×１０９２毫米　１／１６
字　　数　２７８３千字
印　　张　１４２．１２５
版　　次　２００９年１月第１版　２００９年１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２１７－７６６－６
定　　价　３３８．００元 （全三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出版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２００８年６月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

长会议上提出，要建立健全人民法院队伍的教育学习制度，并以

“更新法律知识、提炼司法经验、统一裁判尺度”作为制度建设的主

要内容。“更新法律知识”需要学习新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新颁

布的司法解释；“提炼司法经验”需要掌握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主的各

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做法；“统一裁判尺度”更需要全面了

解和学习最高人民法院为统一法律适用而制定的司法解释、司法政

策精神，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庭的审判业务意见、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为统一全国裁判尺度，除了制定和公布司法解释

外，通常还以其他多种形式表达其适用法律的观点，如在全国性审

判工作会议上以院、庭长讲话或颁发文件的形式发表某项司法指导

政策，在一些重要的民事判决中宣示其司法立场，在 《最高人民法

院公报》上选登地方法院的典型案例以肯认其做法。各审判业务庭

也常常以 “函复”、“庭推精要”、“解答”、“专题论述”等形式阐述

对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或倾向性意见。上述司法观点或曰指导

意见，虽然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公布的司法解释的效力，有的

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毕竟在不同的程度和层面反映和代表最高

人民法院的司法态度和立场。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的专家法官对民

商审判中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疑难复杂问题的研究著述，也蔚

为大观，对司法实务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代表最高人民法院高级

法官群体的主流观点，也或多或少地具有指导性、参考性的意义，

我们特地选摘部分内容作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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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司法观点或曰指导意见的载体形式多样，效力等级各异，

不便于各级法院的法官们查找、理解与适用，而对于并不经常翻阅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相关审判指导刊物的律师来说，就更难以全

面、准确和及时地知悉。为了让法官、律师等能够更快捷、更方便

地查找与了解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观点，我们组织在审判实务部门

从事民商事审判和调研的法官们，将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观点，

按照不同类别进行收集、整理，使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方便查找。

本书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精神、

最高人民法院答复、通知、最高人民法院终审案例及公报案例为素

材和依据，并选摘部分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的著述和主流观点，

针对司法实务中难点、疑点、热点以及前沿问题，梳理出１２００个专

题，分门别类予以阐述。具体栏目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精神。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对

审判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讲话，最高人民法院各主管副院长及庭

长在全国性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国性的审判业务会议纪要等。

———最高人民法院答复。由最高人民法院及有关审判业务庭、

室就下级法院及其他部门对法律适用问题或具体案件的处理问题的

请示、函所作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庭

制定的 “意见”和 “解答”以及 “庭推精要”等审判指导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包括：１．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裁判，由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确立了一项新的裁判规则的案例，或虽未确立

了新的规则，但对法律、司法解释不够明确具体的规则做了界定、

解释、例证的案例。２．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

报》除登载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裁判文书外，所选登的案例都是由最高

人民法院正式选编并作为典型案例对外公布的，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案

例不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审理的，但这些案例所涉及的法律适用问

题，都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直接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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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适用问题的具体意见。

附录１：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的著述和主流观点。最高人民

法院专家法官刊登在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庭编著的审判指导类刊物

上的著述。这些著述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对一些法律问题

研究、探讨的情况和倾向性意见，但毕竟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不

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故作为附录。

附录２：《司法信箱》、《民事审判信箱》。《司法信箱》是 《人民

司法》传统实务栏目，其答复意见一般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庭

业务骨干撰写，并经庭长审定；《民事审判信箱》是最高人民法院民

一庭主办的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新创办的栏目。

附录３：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

选》。

本书绝大多数内容均来自以下公开出版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判案大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中国审判指导丛

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司法》、《人民法院案例选》，以及

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庭名义或院、庭长名义编写的著作。在编辑过

程中对原文做了必要的提炼。本书中所引用的文件和著述，除司法

解释外，尽量都注明出处，有些未标明出处的，为首次公开或披露

的文件。

为了使读者能轻松阅读本书，我们在编辑体例上做了精心设计：

每个专题的题目力求简明、恰当；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与适用上

述司法观点，我们为部分法律问题编写了 “导读和说明”，揭示该法

律问题所具有的意义，对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同的时期存在不同的观

点的，则对其来龙去脉作必要的交待；所有的附录观点接排于最高

人民法院司法政策、审判业务庭意见的相关内容之后，由于附录观

点的效力等级、指导意义等与后者有质的区别，故前者排仿体字，

后者排细黑体字，以示区别；对每个专题均提炼出多个关键词，编

制成 “索引”，置于本书第三卷，以方便读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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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民商事部分，今后还将继续

推出续编即刑事和行政部分。此外，本社还将推出本书的姊妹篇：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解读集成》（民事、民商事、刑事、行政及

其他共四卷），两书各自侧重是：本书着重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

精神、答复、审判业务意见、终审案例和公报案例、专家法官著述

中提炼、摘录诸多司法观点，没有系统地阐释司法解释；而 《司法

解释解读集成》则是对最高人民法院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的全面系

统的高端阐释。两部集成相互配套，相得益彰，集最高人民法院司

法解释、司法政策和主流司法观点之大成，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依据”系列。

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本书内容可能有所疏漏；同时，由

于我们水平也有限，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司法观点的理解可

能有偏差，尚请读者指正，以便再版时及时修订。本书所梳理的最

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仅供在司法实务中参考适用，并且其有一定的

滞后性，凡与法律、司法解释有不一致的，或今后法律、司法解释

有新规定的，应按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执行。

参加本书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的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二庭俞宏雷庭长，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王松法官，无

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范莉、周科、顾妍、羊羚、潘华明、薛崴、吕杰

明法官，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冒金山法官，宜兴市人民法院周馨法

官，徐州市九里区人民法院张媛媛法官，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陈

津波、陈志超法官。

本书编写过程中，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审判庭和专家法官

的部分著述内容，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编　者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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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当前，我国已进入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关键时期，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赋

予人民法院新的历史使命，人民法院保障国家安全、维护

社会稳定的责任更加重大，服务经济建设、推动科学发展

的任务更加艰巨，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挑战更

加严峻，自身改革、发展和建设的要求更加紧迫。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人民法院要履行好新的历史使

命，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 “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

宪法法律至上”的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司法制度作为重要的政治方向；把中国国情作为谋划

工作的基本依据；把实现人民的新要求、新期待作为工作

的根本出发点和衡量标准；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最重要的

目标追求；把严格公正文明司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

司法工作的生命线；把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作为组织保

证，更好地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能，努力建设公正高效

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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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司法需求，最大程度地保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同志深刻指出，“对人民法院

来说，执法办案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为经济社会提供

司法保障和司法服务，最终要由审判工作的成效来体现。

为此，“要建立和完善业务学习制度，围绕审判和执行工

作，采取多种方式，及时更新法律知识、提炼司法经验、

统一裁判尺度”；要从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和把握我国的

司法实践，把我们自己的经验总结好、推广好、发展好”。

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人民法院工作具

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负有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

过程中正确、统一适用法律的重要职责，最高人民法院不

能仅仅局限于办理具体案件，从某种意义上讲，指导全国

法院办理案件、办好案件应该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责。

除了通过司法解释进行指导，开工作会议进行指导，审理

案件进行指导外，通过典型案例进行指导，颁布请示答复

进行指导，撰写文章进行指导也是必要的。这些指导意见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法院工作积累

的宝贵经验，对保障我国法律的正确实施，统一裁判标准，

规范法官对案件的自由裁量，切实维护人民权益，起了重

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帮助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正确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

院的指导意见，人民法院出版社在全国组织一批专家型法

官，紧密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新

·２·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



发展，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

精神、最高人民法院答复、通知、最高人民法院终审案例

和公报案例等为素材和依据，并选摘部分最高人民法院专

家法官的权威著述和主流观点，针对司法实务中的重点、

难点和热点问题，梳理出１０００多个专题，整理和提炼出基

本的审理规范，并对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尺度的演变进行了

梳理，对各类指导意见中不完全一致的内容做了说明，对

尚未形成共识的问题，也对其倾向性的规范做了归纳，在

此基础上编写了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一书，其

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启示性和实践应用价值。我相信，

本书的出版，对于统一民商事案件裁判标准，指导民商事

审判工作，不断提高广大法官认识和把握大局的能力、认

识和把握社会矛盾的能力、认识和把握社情民意的能力、

认识和把握法律精神的能力，推动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

有着积极的参考指导作用。尽管一些观点尚为一家之言，

也有一些可供商榷之处，但本书对司法实践的可贵探讨还

是能够给我们有所启发，故推荐给法官同仁一读，并欣然

为序。

　　　　　　　 　　　　　　　　　　　　　　＊

·３·序

＊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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